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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背景 

中共济宁市任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出具《证明》，说明

“根据《关于济宁市任城区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相关要求，不再保

留区国有资产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（区金融工作办公室），相关职

责整体打包交由区财政局承担。区财政局加挂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
牌子。” 

此后，济宁市任城区财政局出具《关于变更区属国有企业股东的

决定》，决定将济宁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济宁市任

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。 

二、控股股东变更具体情况 



（一）本次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

本次变更前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济宁市任城区国有资

产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（济宁市任城区金融工作办公室），持有本

公司股权比例为 96.8523%。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： 

 

（二）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变更为“济宁市任城

区财政局（济宁市任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）”，持有本公司股权比

例为 96.8523%。公司股权结构图变更如下： 



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股权不存在被抵押、质押或其他受

到限制的情况。 

三、公司独立性情况 

在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前后，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、人员、机

构、财务、业务经营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。 

四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已起草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

更后的《济宁市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并提交公司股东

会进行审批。待本次《济宁市城乡振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章程》完成

出具后将继续推进控股股东变更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盈利能力保持

平稳，上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

动、财务状况、公司独立性、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 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